
论近代中国企业商号吸收社会储蓄 

――以 1930 年南京政府颁布禁令为中心的分析
1

上海复旦大学历史系  朱荫贵 

 

普通商号店铺吸收社会存款，在中国具有悠久传统，已逐渐形成为民间约定俗成的不成

文金融制度。
2
 到了近代，特别是到了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后期和三十年代初，当历经一定成

长阶段，有了一定规模的中国近代工商企业寻求更大发展，因而对资金需求更加旺盛之时，

这种商号店铺吸收社会储蓄的传统在新时期出现了新的变化和发展。对于这种现象，学术界

已经有人从自筹资金的角度，发表过两篇论文，
3
 对当时中国近代企业成立储蓄部吸收社会

资金的情况进行了介绍。 

笔者关注的中心问题是上述二文没有提到的，1930 年南京国民政府对普通工商企业和

店铺商号吸收社会储蓄现象发布禁令进行禁止，以及此项禁令出台的前因后果。笔者认为，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后期至三十年代初普通商号企业吸收社会储蓄现象的发展和演变，直接对

中国银行业的利益形成了冲击，这是促使上海银行公会向南京政府请愿以及南京政府颁布禁

令的起因，这道禁令，同时也顺应了南京政府规范和建立新金融制度的意图。但是，禁令颁

布后，在种种因素的制约和限制下，南京政府的禁令最终却变成了有名无实的一纸具文。那

么，制约南京政府禁令实行的因素是什么？南京政府禁令成为一纸具文的根本因素是企业的

反对还是其它？在此过程中，企业商号的应对方式和地方政府的反映如何？更值得思考的

是，从今天的眼光来看，应当怎样看待和评价企业商号吸收社会储蓄这种中国金融体系的运

行方式？笔者认为，对这些问题给予关注和思考，给我们提供了深入了解近代中国国情和经

济金融运行方式的很好切入口。 

本文将力图重建和分析这一段史实，进而在此基础上尝试回答上述这些问题。 

 

一、 普通公司商号吸收社会储蓄在二十年代后期出现的发展和变化 

 

普通公司商号吸收社会储蓄虽然具有悠久的历史传统，但是，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后

期开始，这些公司商号吸收社会储蓄的方式和规模却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变化。 

这些发展变化中，通过报纸等传媒刊登广告公开大张旗鼓进行宣传鼓动，为自己招揽

社会储蓄造势是前所未有的特点之一。对此，当时人王志莘在其所著《中国之储蓄银行史》

一书中就曾指出：“我国商家如银楼绸庄粮铺典当等等，向多吸纳社会存款，以资营业上之

                             
1
 、本文是 2004 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近代股份制企业研究》（批准号 04BZS030）的阶段性成果。

在收集资料过程中得到复旦大学历史系博士生张启祥、张秀莉的帮助，特此致谢。 
2
、关于中国传统社会中店铺企业吸收储蓄的情况，可参见刘秋根教授的研究，据他研究，早在明清时期，

经营“存款”这种金融业务的现象，就在中国社会中普遍存在。除典当、钱庄、票号等金融机构经营存款

外，“也有一般工商店铺如盐店、布铺、米铺、杂货铺、珠宝铺等兼营的存款”，甚至“一些在地方家产

殷实、且经济信用较好的财主有时也接受他人寄存，并付给薄息”。“从存款客体来看，既有各级官府、

也有各类社会性团体如宗祠、会社等，更多的则是私人家庭和个人。从存款的具体内容看，既有按期提息，

用于种种专项用途的基金性质的存款，也有因工商经营、日常生活消费而引起的以寄存和生息为目的的存

款……”。见刘秋根著《明清高利贷资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138、139 页。这种传统社

会中店铺企业吸收储蓄的现象，作为被社会普遍认同的不成文规则吸收进中国近代企业的制度中这一点，

可参见拙文《论中国近代股份制企业中的中西制度结合》，收于张忠民、陆兴龙主编的《 企业发展中的制

度变迁》，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03 年版。 
3
 、这两篇论文分别是施正康发表在《上海经济研究》1999 年第 3期上的论文“近代上海企业的自筹资金

活动”和孙利平发表在《福建师范大学学报》2005 年第 1期上的论文“试析中国近代企业的附属储蓄存款

机构”。这两篇论文都以中国近代企业自筹资金和企业吸收储蓄的存款机构得以存在、维持和发展为中心

进行分析，对当时社会上普通商号吸收储蓄，1930 年南京政府发布禁止普通商号吸收储蓄的禁令和上海市

政府对此事的处理以及最后这道禁令成为具文的情况，则基本没有涉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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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用周转，然都不公开招揽，系由相识戚友辗转介绍而来。……其以公开广告方法吸收存户

储蓄者，民国以来甚多……。”
4
  

关于此种变化，上海商业储蓄银行 1930 年 3 月 20 日在发给上海银行公会的信函中也

指出：“迩来沪上各商号如中国内衣公司、世界书局、中法药房等，均以储蓄两字为增加营

业资本之唯一方法，假报纸广告大事宣传，不惜诱以厚利，多方招徕，甚至大世界游戏场亦

添设各种储蓄存款以固厚其营业上之实力。因之沪上储蓄机关之多竟自汗牛充栋”。该信函

忧虑重重的指出：“诚恐此端一开，日后商店无论大小皆将以储蓄为主要业务，其资本不必

筹措，尽可以厚利吸收……”。
5
  

事实确实如此，当时上海主要的中文报纸《申报》上就经常出现各种公司商号吸收储

蓄存款的广告。这里仅以 1928 年 4 月一个月的《申报》广告为例试为观察：  

1928 年 4 月 1 日《申报》的第 13 版，刊登的有上海“大世界游览储蓄部存款章程”的

招揽储蓄广告。这则广告就是一例典型和详细的企业招揽吸收储蓄的章程，因此这里不避烦

琐，将之全文照录，借此可以清楚的了解当时企业吸收社会储蓄的类别和采取的方式。 

“大世界游览储蓄部存款章程： 

甲、活期储蓄：大洋一元即可储存，满一百元期足一个月者赠游券一张，多则类推。

利息按月 7厘，每半年复利一次。 

乙、零存整取：每月存洋五元（每户五十元为限），月赠游券二张。定期三年期满取

本利二百十元，六年者五百二十六元，九年者九百九十二元。 

丙、整存整取（只赠游券，不计利息），一百元为一份（每户以十份为限），定期一

年每份每月赠游券五张，多则类推，期满还本。二年者月赠游券六张，三年者月赠游券七张。 

丁、整存整取（既赠游券，又给利息），存洋一百元，月赠游券二张，定期一年期满

取本利一百十元，二年者一百二十四元，三年者一百四十元，五年者一百八十元。 

戊、逐月付息：存洋一百元，逐月付息。月赠游券一张，定期一年，每月支息八厘，

三年者九厘，五年者一分。 

己、对本对利：存洋一百元定期七年，到期取本利洋二百元，每月赠游券二张，多则

类推。 

庚、子女嫁娶：存洋二百元，定期十五年，备将来子女嫁娶之费。期满取本利洋一千

元，每年赠游券四十张。 

辛、长券存款：存洋一千元，定期一年，年息八厘，赠长年游券一张。 

注意：本储蓄部办公时间下午二时至十时，电话：中央六 0 七”。
6

 

此后，在《申报》1928 年 4 月 1 号后的全月各天 13 版上，都可以持续见到这则广告。

以后也经常反复出现，直到 1930 年 12 月 8 号的第九版上，仍然可以看到其标题和具体条文

稍有修改的广告“大世界存款游览部存款章程”。 

4 月 5 日《申报》第一版的整个上半部，是以各种图案和大小艺术体字组成的企业吸收

储蓄的广告，其中最醒目的大字打出的是，“中法药房、九福公司、中西药房合办百龄储蓄

会开创纪念”，下面用较小的字体向读者进行宣传：“人皆以康健多财为乐，欲康健者，宜

常服百龄机以资调补；欲多财者，宜节浮费而注重储蓄。此百龄储蓄会之所由起也。百龄储

蓄会，优给利息，提倡正当之储蓄，赠服百龄机，而谋康健之基础，如是则康健多财，皆可

以达目的矣”。接着该广告进一步宣传百龄储蓄会： 

                             
4
 、王志莘《中国之储蓄银行史》，新华信托储蓄银行民国 23 年 9月发行，第 319 页。 

5
 、“上海商业储蓄银行致上海银行公会函”，上海档案馆藏上海银行公会档案（以下简称上档）S173－1

－203，第 20－21 页。 
6
 、《申报》，1928 年 4 月 1日第 13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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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龄储蓄会由九福公司、中法药房、中西药房三大公司联合创办，以三大公司之全

部资本，保本保息，各营各业，各收各付，而三大公司共同负责。财政公开，办法妥善。开

创伊始，特别赠品两星期。”。再下面则用小字具体解释储蓄方式和赠品情况：“活期存款

（四百元为限，额外不收）：存款二百元满一足月，赠小百龄机一瓶；满四百元满一足月，

赠大百龄机一瓶。逐月给息四厘。定期存款：定期半年逐月付息五厘，如半年一付加半厘”，

此后具体介绍从一年至五年的定期利率，如五年的情况是：“定期五年逐月付息七厘半，一

年一付加半厘”，接着再介绍赠品的情况：“以上各定期存款满洋一百元，每月赠小百龄机

一瓶；满二百元赠大百龄机一瓶”，并特别说明“可以专人送上，以省储户往返之劳”。为

吸引储户踊跃存储和多存储，下面还有一个“特别赠品”的诱惑，内容是：“在纪念期内定

期存款一百元者，赠大号百龄热水瓶一只，中西出品花露精一瓶；满二百元者，得前列赠品

两份外，加赠罗威出品孩儿面一大瓶”。
7

但令人印象最深刻的，却是 4 月 21 日第一版全版刊登的世界书局读书储蓄部创立的大

幅广告。该广告用整整一个版面，宣传和鼓动社会大众参加“读书储蓄部”储蓄。该广告打

出的宣传中心点，是“读书作为知识储备，储蓄作为经济储备”，也就是围绕世界书局的特

点进行宣传和鼓动人心。该广告词抓住一般社会大众的心理大做文章，宣传“人生过程中，

免不了育幼养老等事，尚无相当的准备，自非求人帮助不可”。但是，在此过程中，却是“别

人求我三春雨，我求别人六月霜”，因此“求人不如求己”，而“求己”除“需要经济外，

更需要学识”，因此，该广告宣传“人人都应有书读，人人都应有储蓄”。从该广告词中有

“我们抱服务社会的决心，本宣扬文化的志愿，眼见得一般人有这样急迫的需求，遂本办理

普通储蓄多年的经验和心得，来创行这个读书储蓄……” 的话来看，世界书局吸收社会储

蓄已有相当的历史，现在成立储蓄部是在原有经办普通储蓄基础上的发扬光大。正因如此，

该书局的广告词确有迎合社会大众心理能够抓住人心之处。如：“赠言：种瓜得瓜、种豆得

豆，及早储蓄，终生无忧”，“读书：一日有一日之益；储蓄：一年多一年之利”，“唯读

书才能成名，唯储蓄才能得利”，“读书储蓄，是最进步的储蓄新法”，“读书储蓄，是成

名得利的捷径”，
8
 等等。在宣传鼓动的同时，该广告还以参加储蓄可以获得购书“宝洋书

券”和赠送“百宝箱”的方式进行诱惑劝导，可谓“劝之以情，动之以利”。 

透过这些类别繁多、花样翻新的广告词，可以看出这些公司商号进行宣传鼓动和招揽

吸收社会储蓄资金的方式主要有两条：一是以高利揽存；二是以广告词打动人心再加上赠送

各种礼品，以达到招揽储蓄的目的。这也是这期间普通公司商号吸收社会储蓄与过去相比不

同的第二个新变化。 

从公开许以高利来看，除百龄储蓄会因许诺赠送百龄机补药因而利息不是很高（活期

“逐月给息四厘”，定期从“半年逐月付息五厘”到定期五年“逐月付息七厘半”不等） 
9
，

大世界游览储蓄部和世界书局读书储蓄部在活期储蓄方面都是七厘；定期方面，大世界游览

储蓄部正如上述刊登的章程中所言，分别设置了零存整取、整存整取（又分只赠游览券不计

利息和既赠游览券又给利息两种）、逐月付息、对本对利、子女嫁娶、长券存款等多个品种。

其中，从“定期一年期满取本利一百十元，二年者一百二十四元，三年者一百四十元，五年

者一百八十元”
10
 来看，一年期的利率最低，但也达到了年息一分。 

世界书局读书储蓄部同样在定期方面设立了整存零取、按月支息、零存整取、整存整

取、对本对利等不同方式，存款数额和利息息率的规定各不相同，其中“最低之一年期利息，

统扯有一分三厘八毫，期长者利息愈厚”。
11
 与此相比，笔者查到的同年同月同在《申报》

                             
7
 、《申报》，1928 年 4 月 5日第 1版。 

8
 、上引均见《申报》1928 年 4 月 21 日第 1 版。 

9
 、《申报》，1928 年 4 月 5日第 1版。 

10
 、《申报》，1928 年 4 月 1日第 13 版。 

11
 、《申报》1928 年 4 月 21 日第 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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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刊登广告的上海银行业的储蓄利率都比这些商号企业吸收储蓄的利率低。例如，上海汇通

商业储蓄银行 1928 年 4 月 21 日在《申报》上刊登的广告中，活期储蓄的利率是周息五厘，

定期储蓄中存本取息者一年的周息只有八厘，五年者才有一分。
12
 上海正元银行 1928 年 4

月 3 日在《申报》上刊登的广告中活期储蓄同样是周息五厘，定期储蓄一年的利率只有周息

七厘，三年的才有九厘。
13
 不论活期还是定期银行的存款利率都比公司商号低。两年之后

的 1930 年中国内衣公司储蓄部打出的广告中，活期存款是年息八厘，定期存款是年息一分，

同时还有“分派红利，赠优待券，常年特价”的权利。
14
 而同年同月中国兴业银行储蓄部

刊登的广告中甲种活期储蓄的年息为四厘，乙种活期储蓄的年息为五厘，定期整存整付的一

年期利率为八厘。
15
 同样比不上中国内衣公司储蓄部的利率高。 

至于赠品，与上述这些公司商号五花八门的赠品相比，从同期银行业的广告词中，还

没有发现有赠品相送的内容。 

还需强调指出的是，在这些公司企业招揽社会储蓄的大幅广告连续多天反复刊登在报

纸上，借以扩大影响的同时，银行打出的广告却很少，即使出现，广告的篇幅、内容和宣传

手法，也远远不能与这些企业的广告相比。
16
  

这期间普通公司商号吸收社会储蓄出现的第三个变化，是这些公司商号纷纷成立专门

的储蓄部招揽吸收社会资金。关于此点，王志莘的《中国之储蓄银行史》一书中指出，“先

施永安新新中原等百货公司、中法中西等药房、九福公司、同昌车行、ABC内衣公司、大世

界等，均曾有储蓄部之设。先施永安两公司之储蓄部开办于民国七年，新新公司者开办于民

国十五年，中原公司者开办于民国二十年，同昌车行之储蓄部与中法中西两药房合办之妇女

美德储蓄部则开设于民国十九年。”
17
 在公司商号成立储蓄部吸收社会资金上，1928 和 1929

年是成立储蓄部的高峰起始年，这一点很值得注意。上举的百龄储蓄会、世界书局读书储蓄

部、大世界游览储蓄部都在 1928 年成立。王志莘书中提到的永安公司，1917 年开始吸收储

蓄，随着存户迅速增加，1921 年正式成立银业部，但资本尚不独立，“直到 1929 年，公司

拨给银业部营业准备金一百万元，才有了独立经营资本”。1930 年，在公司加拨营业准备

金五十万元后，银业部内部进而划分为商业和储蓄两个部，“商业部经营定期存款、往来存

款，储蓄部则经营各种储蓄存款”。
18
 著名的荣家企业在面粉厂达到 12 家，纱厂达到 6 家

的 1928 年，也成立了专门经营储蓄的同仁储蓄部。
19

这些纷纷成立的储蓄部经营情况如何呢？这里可以永安公司银业部和荣家同仁储蓄部

为例略作观察：永安公司银业部在 1931 年的“营业全盛时期，存款额高达六百四十万元”。
20
 荣家企业同仁储蓄部 1928 年成立当年就吸收到储蓄 147 万余元，以后逐年增加，1931 年

达 467 万余元，1933 年又增加到 521 万余元。
21

显然，普通公司商号招揽吸收社会储蓄资金特别是各种专门储蓄部纷纷设立，且储蓄

额大幅增加的状况，必然给当时的社会金融秩序带来不小的冲击，也必然引发社会集团的利

                             
12
 、《申报》1928 年 4 月 21 日第 19 版。 

13
 、《申报》1928 年 4 月 3日第 5版。 

14
 、《申报》1930 年 6 月 14 日第 13 版。 

15
 、《申报》1930 年 6 月 15 日第 18 版。 

16
 、如刊登在 1928 年 4 月《申报》上的银行广告中，只有 3日有上海正元银行和 21 日有上海汇通商业储蓄

银行的两条广告，两条广告的字数都不超过二百字，内容也十分简略，更没有出现过有奖储蓄和赠送礼品

等招揽顾客的广告语。 
17
 、王志莘《中国之储蓄银行史》，新华信托储蓄银行民国 23 年 9月发行，第 319 页。 

18
 、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著《上海永安公司的产生、发展和改造》，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1 年版，

第 75－76 页。 
19
 、参见《茂新福新申新总公司三十周纪念册》，1929 年 1 月编印，“附：劝告同仁储蓄宣言”。 

20
 、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著《上海永安公司的产生、发展和改造》，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1 年版，

第 76 页。 
21
 、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荣家企业史料》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0 年版，第 27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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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冲突，这种利益冲突，正是三十年代初南京政府颁发禁止商号企业吸收社会储蓄资金禁令

的直接引发原因。 

 

二、 1930 年南京政府颁发禁止企业商号吸收储蓄禁令 

 

首先向普通公司商号吸收社会储蓄现象发难的，是上海银行公会，第一个向上海银行公

会提出这种请求的，是上海商业储蓄银行。 

1930 年 3 月 20 日，上海商业储蓄银行致函上海银行公会，函中首先指出，“提倡储蓄

为银行之业务，处此国民经济道德两皆幼稚时代，储蓄一端自为当务之急，既以启发平民节

俭之美德，复为异日经济上之援助”，该银行信函在列举上海一系列企业商号吸收社会储蓄

的现象后，认为，这种现象“不特侵犯银行营业，且易扰乱社会金融”，更重要的是，“设

或彼辈收受巨额存款后一倒了事”，除会使“平民汗血积储之金钱顿化乌有”外，还必然会

连累银行，对于银行储蓄业的前途“发生巨大影响”，该信函认为银行业不能对此现象置之

不理，因为“银行办理储蓄曾经呈请财政工商两部批准立案，不啻为专有之业务，决非各商

号等利用一般平民与一部分妇女之意志薄弱专以厚利为饵者所可比拟”。该银行认为，“此

事与社会金融有重大关系，与吾银行业本身亦有切己之厉害”，因此，该银行在信函中要求

银行公会对此事进行干预，要“呈请财工两部予以取缔”，并要求银行公会“于会议时讨论

施行……”。
22

上海银行公会在接到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的信函后两天，即迅速给予了回复，在复函中该

会除表示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的建议“切中时弊”外，同时提出了对于要求当局马上取缔此事

的耽忧以及应对的举措。该会认为“唯在储蓄银行则例章程未经正式颁定以前，一旦呈请取

缔，恐当局亦难以着手，而一有迁延，势必成为悬案”，因此该银行公会认为，“为求简捷

起见，爰经议决，先行组织一储蓄银行则例章程研究会，函请各行遴派富有储蓄经验人员参

与研究，并推定叶扶霄先生为该项研究会招集员，务于最短期间将则例章程拟妥，然后呈请

财工两部依法取缔，庶收事半功倍之效”。
23
 同日，银行公会致电各会员银行，要求推举

代表讨论储蓄银行则例章程。电文中指出，推举代表讨论和拟妥储蓄银行则例章程，然后呈

请财工两部正式颁布取缔普通商号企业吸收社会储蓄一事，对于“巩固储蓄前途”，十分重

要，因此，函请各会员银行“查照并希推定代表，即日上复以利进行……”。
24

在经过一番紧锣密鼓的准备后，1930 年 4 月 9 日，上海银行公会以公会的名义，向南

京国民政府财政部呈递了要求保障银行储蓄限制冒滥的呈文，呈文如下：“呈为呈请事：窃

查提倡储蓄，原为促进平民注意节俭，而间接使社会金融得以日趋巩固，其裨益于国计民生

良非浅鲜。银行以经营金融事业为本旨，办理储蓄由来已久，对于保障存户之利益负责綦重。

在逊清光绪三十四年间，早有储蓄银行则例制定颁布，所订条文极主严格。改元以还，所有

银行之专办或兼办该项业务者，亦必须呈请前财政、工商两部批准立案方可营业。足见政府

重视储蓄之一般，而银行职责所在，亦莫不慎之又慎，未有敢率而从事者。乃查尔来沪市各

商号如世界书局、中法、中西药房、中国内衣公司、先施永安新新等百货公司等等，甚至大

世界游戏场竟以兼办储蓄为招揽营业之揭橥，宣传广告触目皆是，一时相习成风。试为调查，

实不在少，其实际保障如何，敝公会未敢断言，而社会不察内容，投入存款动逾巨万，第事

关平民经济，际此储蓄事业方在萌芽时代，普通商号不经政府许可兼办储蓄，倘有疏虞贻害

平民生计为祸至酷，非特有乖法令，抑非郑重民生之道。窃念大部主持计政，于民生利病早

有维护之方，所有储蓄事业应如何申明保障限制冒滥之处，伏祈裁酌明令施行，实为公便。”

                             
22
 、“上海商业储蓄银行致上海银行公会函”，上档S173－1－203，第 20－21 页。 

23
 、“上海银行公会函电稿：致复上海银行”，上档S173－1－203，第 22－23 页。 

24
 、“上海银行公会函电稿：致各会员银行”，上档S173－1－203，第 2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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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看来，上海银行公会作了周密准备的呈文是起作用的，接到此呈文不到十天，4 月 18

日，南京政府财政部就以钱字 11437 号发布了致工商部及各省市政府的咨文，下达了查禁商

号企业吸收社会储蓄的禁令：“……查本部对于办理储蓄业务限制綦严，凡各银行专办或兼

办该项业务，非呈经核准不得营业，所以保障储户安全，巩固平民生计至为慎重。乃近来各

省市地方每多普通商店，亦假借名称擅营储蓄，而以上海一隅为最甚。如九福公司之百龄机

储蓄，世界书局之读书储蓄，先施、永安等百货公司亦莫不兼营储蓄。五花八门，无奇不有。

既未经呈准有案，其资金之多少与夫储金如何运用，概不得知。收收者尽人民之膏血，设一

旦有亏倒事情，则受害者何可胜计。实与社会安全、人民生计关系至巨。该公会呈称各节，

自系洞见症结之言。本部职责所在，亟应切实查禁，以杜后患。除分咨外，相应咨请贵部转

行一体查禁，贵省市政府切实查禁，并希将办理情形见复为荷。此咨   工商部  各省市政

府”。
26
 同日，财政部长宋子文还签名回复了上海银行公会一封内容几乎完全相同的批文。

27

“擅营储蓄”以“上海一隅为最甚”的上海市政府，是怎样对待来自南京政府财政部的

禁令的呢？我们发现，以 1931 年 2 月 25 日为界，前后情况大不相同。 

在此日期之前，虽然上海市政府已经接到南京政府财政部禁止普通商号企业吸收社会储

蓄的禁令，但除了将南京政府财政部的禁令分函转发“上海租界当局、特区地方法院并令行

市社会、公安等局”外
28
，几乎没有什么大的动作。在 1930 年 4 月到 1931 年 2 月的 10 个

月时间里，从上海市政府发布的公报中，可以看到上海市政府所做的有关工作仅有如下数项：

5 月 15 日，批驳了持志储蓄会呈请备案要求获得合法身份的报告；
29
 6 月 4 日，“函请商

人团体整理委员会查明未经注册而兼营储蓄业务之商店，在租界内究有若干，同时令九福公

司等四家将办理储蓄情形详细呈复……”
30
；6 月 16 日，因世界书局储蓄部向南京政府财政

部申报“以银行名义，请求注册”，南京政府财政部认为，“该世界书局为求兼办储蓄，不

惜假借名义，趁势招摇，足见该行之设立，专为接办世界书局之读书储蓄，并非实在经营银

行业务”，“该世界书局既违法营业于前，复趁本部严行取缔之际，竟敢以银行名称来部蒙

请注册，实属不合。除批斥外，相应咨请贵市政府查照，即希转知租界当局，严饬该书局不

准兼办储蓄业务，并将各户储金分别清偿具报，以维法纪而杜效尤……”
31
。在这里，上海

市政府仅仅扮演了一个被动的转发批文的机构。更有意思的是，7 月 5日，上海市政府将上

海市建设讨论委员会委员长虞和德要求“中央公布储蓄专章”的议案转发给财政部，“请大

部核办”。
32
  

从这些蛛丝马迹来看，上海市政府对于查禁公司商号吸收社会储蓄一事并不热心。 

再从报纸刊登的广告来看，与颁布禁令前并没有什么变化，这里仅随手举几个例子为证：

例如，前面提到的ABC中国内衣公司，在禁令颁布后的 1930 年 6 月 14 日第 13 版和 1931 年

1 月 11 日的《申报》16 版上，仍然有“利国利民，扩充营业，不招股份，店设红利派股储

蓄，存款百元利息一分，红利五成”的广告，下面接着是各种期限和各种利息的储蓄规定，

                             
25
 、“上海银行公会呈文”，上档S173－1－203，第 4－8 页。 

26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合编《国民政府财政金融税收档案史料》，中国财政经济

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669 页。 
27
 、“批上海银行公会”，上档S173－1－203，第 16－19 页。 

28
 、上海市政府秘书处编辑《上海特别市政府公报》，第五十八期第 85 页，民国十九年六月三十日发行。

上海图书馆近代文献阅览部缩微卷号J――0042，第五卷（以下非注明者均同）。 
29
 、《上海特别市政府公报》，第五十五期第 8页，民国十九年五月三十日发行。 

30
 、《上海特别市政府公报》，第五十七期第 43 页，民国十九年六月二十日发行。 

31
 、《上海特别市政府公报》，第五十八期第 85 页，民国十九年六月三十日发行。 

32
 、《上海市政府公报》，第六十期第 55－56 页，民国十九年七月二十日发行。上海市档案馆档案号（以

下简称上档）Y2－1－3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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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以“赠优待券，常年特价”结束。
33
 1930 年 12 月 8 日《申报》第 9版上，仍然有“大

世界存款游览部存款章程”的广告，与此前的广告内容基本无变化。同日第 11 版上，中国

内衣公司的存款广告也赫然在目。1931 年 1 月 16 日《申报》第 15 版上，上海同昌车行储

款购车部信用存款部的广告也依然在刊登。1931 年 2 月 17 日《申报》第 2 版上，甚至还有

据说是外国人办的号称“东亚第一有奖储蓄机关，创办于西历 1912 年”的“万国储蓄会”

的有奖储蓄广告。这里只是随手举出的例子，实际上有的广告是连续多天刊登，还有的广告

因为是随手举例而在这里没有举出来。 

但是，这种现象到 1931 年 2 月 25 日以后出现了明显的变化：各种企业商号吸收储蓄的

广告一下子都消失了，之所以发生这种变化，是因为 2 月 25 日《申报》上刊登了由上海市

政府社会局发布的措辞严厉的禁止公司商号吸收社会储蓄的禁令。 

禁令的主要内容摘引如下：“迭奉市政府令，以准财政部先后来咨，略闻中国内衣织造

厂、新新百货公司、泰东图书局及中法中西两药房合组之妇女美德储蓄部，系以普通商店兼

办储蓄，均应在取缔之列。又查近日报载有上海东方储蓄会，发给储蓄奖银通告，又友华银

公司准备充足，逢二揭晓广告，及上海同昌车行，办理储蓄购车部信用存款部等项，均系违

法营业，亟应一并严加取缔，以杜后患而重法纪。”先施永安两公司虽然是在香港注册，但

“自应遵守中国法律办理，不得以已经在港注册，遂可置法令于不顾……”。对于已经存在

的这些储蓄机构，该社会局给出的处理意见是：“奉令前因，除分别令遵外，合行令仰迅将

所办储蓄部剋日停止收款，限一个月内将各户储金，逐一清还，所有办理结束情形，限于文

到十日内，先行呈报核转”。并一再警告：“事关奉令取缔，毋得视为具文，致干未便，切

切此令”。
34

对于普通公司商号吸收社会储蓄，上海市政府的态度为何会突然发生急剧变化？原来，

创办“大世界游览储蓄部”、“中法中西药房”和上海“日夜银行”的，都是一个叫做黄楚

九的宁波商人，这个人在 1931 年 1 月中旬突然死亡，一时引起储户恐慌挤提和债权人起诉，

随后司法机关介入，日夜银行和大世界储蓄部都被清算。日夜银行和大世界游览储蓄部的“债

权人大都妇女劳工及零星储户”，而且，有“一万余户之债权人参加诉讼……”。
35
 由于

这些债权人“多系中下社会，所有微薄存款，全恃为目前生活之资”，
36
 而“被告之日夜

银行及大世界游览储蓄部完全停止给付”，
37
 因而酿成风潮。这一点，也被代表黄楚九家

属清理遗产的律师在报告书中所证实：“日夜银行、大世界游览储蓄部停业之主因，系为楚

九君之死亡，一时人心恐慌，风潮恶劣，继承负责者畏缩不出，素认维持者难再援手，以致

黄氏家属束手无策，坐认惨败。贫苦存户，同受影响。事之可慨，情之可哀，莫甚于此……”。
38

上有南京政府财政部的禁令，下有黄楚九去世引发的社会风潮，上海市政府对待企业商

号吸收社会储蓄态度的急剧转变，原因正在于此。 

那么，在上海市政府发布如上所述措辞严厉的禁令后，企业商号吸收社会储蓄的现象能

够得到遏止吗？ 

下面我们接着分析这个问题。 

 

三、 禁令颁布后各方的反响 

 

                             
33
 、《申报》，1931 年 1 月 11 日，第 16 版。 

34
 、《申报》，1931 年 2 月 25 日，第 9版。 

35
 、“潘局长谈市府办理日夜案方针”，《申报》，1931 年 2 月 15 日，第 11 版。 

36
 、“日夜银行案分年偿还计划之反响”，《申报》，1931 年 3 月 10 日，第 11 版。 

37
 、“日夜银行债权人起诉”，《申报》，1931 年 3 月 13 日，第 11 版。 

38
 、“谭毅公律师代表黄楚九家属清理遗产报告书”，《申报》，1931 年 3 月 20 日，第 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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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政府颁布的这道禁令，对上海商号企业以及上海以外地区产生的影响，天津《大

公报》记者曾在 2 月 25 日发回对此禁令颁布后实地采访后的报道，我们可以通过此报道进

行一下观察： 

 以下是天津大公报刊登的记者报道内容的主要摘引： 

“普通银行不得兼营储蓄 

上海通讯：以普通商店而兼营储蓄，其事甚为不当，因其基础不固，日吸收中下社会

之零星储金，以为其经营资本，其营业稍有亏损，即足惹起风潮，动摇社会秩序。徒以政府

法令不备，一般投机商人因有利可图，兢营是业，以吸收一般平民之血汗。此项兼营储蓄之

商店，在上海已指不胜屈，各埠亦多起而仿效。闻天津各百货公司中亦有类似之设置，即属

一例。政府近鉴于黄楚九之事，因大世界暨日夜银行之营储蓄，致使一般社会受害不小，渐

知普通商店兼营储蓄之非，决予取缔。上海市政府近奉财政部咨请，当经饬令市社会局从严

取缔，社会局当尊令饬各兼营储蓄之公司商店，即日停止收款，并发还储金，限一个月内结

束……”。
39
      

在将上海市政府社会局的取缔令全文刊登之后，该报纸还将记者采访各主要吸收社会储

蓄的公司商号对此禁令的态度进行了报道： 

先施公司： “记者晤先施公司经理郑昭斌，询以储蓄部事，郑谓敝公司设置储蓄之历

史 ，与公司同时产生，计年已有十三载矣。现在共有储款一百万元不到，储户多少，尚未

细查。 办理之宗旨，一为便利向敝公司购货，各户不必临时携带现款，只须携带储款存折，

可将购货各款随时提划，免去购户携带现款之危险。 二为提倡公司职员之储蓄，所得月薪，

不致浪费。总计先施公司有职员一千人以上，储款多寡，听其自然，故十余年来职员之储款

者，实亦不少……”。对于上海市政府的禁令，该经理表示，“最近当将此问题提出讨论，

惟一月以内尽可发还储户存款，不致引起公司方面经济上之如何影响云”。  

永安公司：“记者复晤永安公司经理杨辉庭，杨谓社会局令文，今日下午已收到。在敝

公司之储款，大约有一百数十万元。民国七年办起，共有十余年历史。今夜当写信香港总公

司，开董事会讨论办理。本人一唯总公司之明令是听，毫无其他主张，唯期限太短促，在事

实上难以遵照期限，发还储款。想社会局亦决不能如何严厉处置，因十余年历史，查多户存

款，如何能于很短期中，手续上完全结束清楚……”。 

新新公司：“新新公司之储款，在三公司比较中，为数最少。据公司经理李敏周语记者

云，新新公司所办之储蓄部，为期将有五年。储款最多时，有一百八十余万元。嗣经李氏接

充经理，逐步发还，截至现在，仅有八万元左右……昨日接奉社会局令文后，已准备在最近

开董事会讨论，决定将此少数储款，发还储户”。 

中法中西：“中法药房襄理许晓初语记者云：中法中西两药房合办储蓄部，原意为推销

化妆品而起，在去年三月设置后，事实上未有如何成效。至去年下半年，财政部有取消商店

兼营储蓄之命令，于是将取消不办。然一般储户，为便利购买商品计，于情理上难以拒绝，

乃改定名称为妇女美德存款部。至去冬，两药房之化妆品如孩儿面等销路甚广，并非收效于

储蓄，遂决定不开新户，旧户照常，直至现在。两药房之妇女美德存款部，共有储款洋四万

元左右（中西中法各半），目前决计遵照社会局明令，发还各储户存款。至储款到息，分一

年八厘，二年九厘，三年一分，四年一分一厘，五年一分二厘，另有赠品云云”。 

内衣公司：“记者复访中国内衣公司储蓄部主任黄鸿均君，询以对于社会局训令之态度

如何。据谓敝公司前为发展营业计，特招股款一百五十万元，设一营业储蓄部。于十九年一

月十九日正式成立以来，颇得各界信仰，存户日渐增加，现计储户有三百余家之谱，共收存

                             
39
 、“普通银行不得兼营储蓄”，《大公报》（天津版）， 中华民国二十年三月一日 第五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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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三十余万元。而本公司基金充足，对于储户当有相当保障，已奉社会局命停止收款，当能

遵从。对于偿还各存户款项，现决定期限五个月，连同本息按月归还。对于继续营业，须待

股东磋商后，或向当局注册，请颁营业执照后，再行照常，现未决定。敝公司深恐各储户阅

报后发生恐慌，故今日已通告各储户解释一切，免生疑惑云云（2 月 25 日发）”。
40

当时被南京政府财政部点名的这些公司商号的反映如上，那么，对外发布了措辞严厉禁

令的上海市政府内部，又是如何看待这件事情的呢？对此，我们可以从上海市政府、上海市

政府社会局与南京政府财政部之间往来的公文中，看出一些眉目： 

1931 年 3 月 9 日，上海市政府在转复南京政府财政部的咨文中，透露了上海市社会局

在取缔公司商号吸收社会储蓄时，颁布禁令对公司商号带来的影响以及上海市社会局认为出

现的问题和拟采取的对策。其中，禁令带来的影响和问题主要包括：中国内衣公司呈文称，

该公司储户“见报载官厅查禁商号兼营储蓄后，纷纷提款”，但是，该公司吸收的存款“三

十余万元”，均用以扩充该厂营业，“今忽于短时期内清还，不啻迫令破产，使六百余之职

工，顿受失业之痛苦”，因此，“不得已同时暂停付款……”。先施公司呈称，该公司“储

蓄部名称虽用储蓄二字，其内容与办法实系普通商店之存款及往来，帐款性质与银行储蓄不

同”，但因为“储蓄两字易滋误会，遵将储蓄两字剋日取消，另用往来或存款名称以符实在”。

永安公司则认为该公司在香港注册时，公司章程就“载明得附设银行储蓄部，去年更另拨基

金一百万元，专为保障储蓄利益”，因此要求在其按照储蓄银行条例向财政部注册期间，“体

恤商艰，酌予变通，在注册期内仍准予照常营业”。世界书局虽然前办的读书储蓄部已经取

消，但现在又在另拨基金，“创办世界商业储蓄银行”，现正“筹备开业”等等。因此，上

海市政府社会局根据这些情况总结后认为，鉴于“各该商店兼营储蓄固属违法，然操之过激，

一部分商号或竟因之倒闭，自非兼筹并顾之道”的考虑，因此，该局在“提交职局第 83 次

局务会议郑重讨论”后，“议决办法五项：1、各该公司商店剋日停止收款；2、普通商店存

款不用储蓄名义者可暂免取缔，惟仍须请示中央；3、活期存款限令尽一月内发还各存户；4、

定期存款（甲）：存户本人在一个月内自愿提款时，应准照银行通例利息改依活期计算并发

还存款；（乙）：存户本人如并不提取时，应将存款总数转存已经核准办理储蓄之银行，否

则须提供相当担保品于中央银行。暂候中央核实；5、委托会计师尽一星期内检查各该公司

商号之各种储蓄存款总额、营业情状及资产负债状况，造报候核。”上海市政府在将上海市

社会局提出的这些问题和对策转报南京政府财政部时，要求“查核见复以便饬遵”。
41

3 月 26 日，上海市政府在训令第 7743 号中，转达了南京财政部对上海市政府社会局所

拟办法的回应意见：“查社会局所拟救济办法五项，其第二项关于普通商店存款不用储蓄名

义者，可暂免取缔一节，应改为普通商店不应收受存款，其已经收受者，应即限期发还或照

章改组银行呈部注册，或照第四项乙款办理。其余尚书妥洽应准试办。”
42

此后，3 月 31 日，上海市政府社会局又将其在办理取缔商号企业吸收储蓄的过程中，

无法解决的四点疑义向上海市政府呈报，请求给予解答。这四点疑义在上海市政府给南京政

府财政部的呈文中有所记载，其主要内容为： 

其一、申办银行者“奉部批照准”后，“往往不遵定章呈请当地主管机关备案，财政部

又未能将已经核准注册银行按期通知”，因此出现“本市中外银行前经职局调查计有八十二

户”，但是“曾奉财政部通知核准注册者仅有二十四户”，因此，“对于其余各银行究应如

何办理”？其二，“普通银行与储蓄银行尚未奉有分别规定明文”，因此，“已经呈请注册

之普通银行是否即可兼办储蓄？”而“未经呈请注册之银行而兼办储蓄者，应否视同商店擅

营储蓄之例加以取缔？”其三，“已经承准兼办储蓄之银行，其组织属于有限公司性质，对

                             
40
 、上引均见“普通银行不得兼营储蓄”，《大公报》（天津版）， 中华民国二十年三月一日，第五版。 

41
 、上引见“上海市政府咨第 1248 号”，《上海市政府公报》第 84 期，第 86 页，上档号Y2-1-417。 

42
 、“上海市政府训令第 7743 号”，《上海市政府公报》第 86 期，第 6－7页，上档号Y2－2－4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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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储蓄部份是否仅负有限责任抑仍须负无限责任？”其四，“普通商店以存款部相号召吸收

款项为营运之资本，或并不设立存款部而以信用关系平民自愿存放款项，此实历来商界有此

习惯，应否另定商店存款办法，以资依据抑或听其自然？”因为，社会局认为，“未经承准

擅营储蓄之公司商店，既经奉令严加取缔，而于银行办理之储蓄事业，如依照银行组织之性

质不负无限责任，其危险实更甚于普通商店之兼营储蓄，似宜另定储蓄法或储蓄银行则例，

俾有保障而资遵循。”再加上上海一地还有外国人开办的“万国储蓄会以及中法储蓄会，均

以有奖储蓄为号召，吸收储户存款为数之巨尤骇听闻。”为此，社会局曾经“迭向财政部陈

述厉害，未蒙采纳”。“查万国储蓄会现在储户号数已达十二万有零，每月每户储银十二元，

月收已达一百五十余万元，年计达一千八百余万元。俟十五年期满，该会操纵金额将达三亿

元之巨。况该会号数与日俱增，十五年后或尚不止此数。中法储蓄会储户数额虽犹不及，然

流弊亦属相等，而有奖储蓄应否特许尤成问题。揆诸前工商部令取缔工商储蓄会有奖储蓄，

则似应在一并取缔之列，况该两会由外人经营，绝未以正当手续依法注册……”。上海市政

府认为，社会局所“呈疑义各点，尚非过虑”。因此，“究应如何规定俾便依据，理合据情

备文转呈……”。
43

显然，在执行取缔企业商号吸收社会储蓄的过程中，碰到的实际情况远比想象中复杂，

再加上取缔中国而不取缔外国吸收社会储蓄的机构，明显又有失公平。因此，在种种难以解

决的矛盾和困境中，4 月 27 日，上海社会局拟出了几条变通意见，之所以如此，上海市社

会局的解释是：“查吾国商店稍有信用者，大都均有存款之收受，其利息大抵较庄拆为轻，

藉以周转资本较为合算。在存户则以素稔该店内容信用，虽利息较轻亦愿相与往来。以视擅

营储蓄商店全凭广告宣传重利吸收现金存款者有宵壤之别。如果一律加以取缔，则以各店收

受存款事前并未登报招徕，自必有名无实，即令万一办到，本市商业亦势必特起变化。至于

另饬改组银行，则商业资本原属有限，核与银行法又有不符”，社会局认为，在此几难情况

之下需要采取变通方法。因此，“职局斟酌再三，拟就商人习惯之中略寓限制之意，拟具办

法三条：1、各商店收受存款不得登报招揽；2、各商店收受存款之数目不得超过原有资本额

之几倍；3、存户非相知有素或亲友介绍者商店不得收受存款。如是，则普通商店之收受存

款既与擅营储款者以示区别，而商业习惯上亦不致受何影响。”
44

也就是说，上海市社会局认为中国商号企业吸收社会储蓄是传统商业习惯，且具有一定

的合理性。如果一律取缔，会对社会商业带来冲击。改组银行，事实上又难以办到，因此在

取缔过程中，对于登报宣传重利吸收存款的可以取缔，对于亲友介绍收受存款的普通商店企

业不需取缔。这样，可以收到“既与擅营储款者以示区别，而商业习惯上亦不致受何影响”

的效果。 

5 月 15 日，在上海市政府转达南京政府财政部对上海市政府社会局所拟变通意见三条

的回复中，南京财政部的意见是：“查社会局所拟变通办法三条，系为限制兼营储蓄仍保持

商人习惯起见，用意固善，惟一三两条尚应酌予修改：第一条改为各商店不得登报招揽存款；

第三条改为各商店非其亲友以彼此信用关系自愿存放者外，不得收受存款。至第二条拟由政

府明白规定存款之额数，不啻承认其收受存款，显与银行法之规定及取缔兼营储蓄之原意不

符，应予删除”。
45

从以上叙述的史实过程中可以看出，在南京政府的要求下，上海市政府虽然发布了措辞

                             
43
 、“上海市政府呈第 353 号：为据社会局呈报取缔擅营储蓄沥陈疑义转呈鉴核示遵由”，《上海市政府公

报》第 86 期，第 64－65 页，上档号Y2－2－419。 
44
 、“上海市政府咨第 1402 号：据社会局呈以奉令取缔商店收受存款案拟具变通办法三条转请查照见复由”，

《上海市政府公报》第 89 期，第 73 页，上档号Y2－2－422。 
45
 、“上海市政府训令第 8309 号：为财政部咨复关于取缔商店收受存款变通办法三条，一三两条尚应修改，

第二条应予删除等由转行遵照办理由”，《上海市政府公报》第 91 期，第 10 页，上档号Y2－2－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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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厉的禁止企业商号招揽吸收社会储蓄的禁令，但在社会现实中，种种实际情况却不得不迫

使上海市社会局在执行过程中一再要求变通和后退，最后，除了禁止不得通过登报招揽吸收

社会储蓄这一点外，其它方面的限制性条款都已经成为空文。 

另外，耐人寻味的是，就在 1931 年 2 月 25 日《申报》刊登上海市政府禁止企业商店吸

收社会储蓄禁令的第二天，1931 年 2 月 26 日，《申报》上刊登了一条“实业部训令：奖励

储蓄造成资本”的报道，报道中指出：“市商会昨分函各业同业公会云，案奉上海市社会局

训令第 6868 号内开，案奉实业部训令商字第 1157 号，查接管前工商部档案，工商会议卷内，

青岛商品检验局局长年钧德提议，奖励储蓄造成资本案，经大会议决通过。查资本为生产要

素，国民果能力行储蓄，养成储蓄美德，化无用为有用，关系生产前途，至为重要……除分

令外，合行抄发原案，令仰该局转行市商会，切实劝导以利民生……”。而年钧德方案中的

第三条却是：“商店工厂应行强制储蓄……凡属店伙工友，年终分红，至少提储四成；逐年

加薪，至少提储二成。准存本店本厂，按照存款给息。如本店本厂不便存储，可由东伙全体

协议，定储蓄机关，但须有婚丧教育医药正用，或至去职，始准提取……”。
46

从这份训令中要求商店工厂强制吸收储蓄的构想看，实际是在鼓励企业吸收存款，这也

应该是前述永安公司在 1931 年吸收储蓄达到“全盛时期”，荣家企业同仁储蓄部存款在 1931

年后继续增加，从 1931 年的四百多万元增加到 1933 年五百多万元的原因。 

也就是说，除了不允许商号企业在报纸上刊登广告招揽吸收社会储蓄这一点外，其它形

式的储蓄不仅可以继续存在，而且还可以得到政府的鼓励。 

  

四、三十年代后期企业商号的吸收社会储蓄 

 

关于企业商号可以在一定条件下继续吸收社会存款这一点，我们还可从当时学者王宗培

对三十年代企业吸收储蓄的调查资料中，得到进一步的了解。 

据王宗培自己介绍，他是 1940 年在讲授公司理财一课时，“深感我国公司企业之资本

构造，与欧美先进国家显有不同”，而其中，“尤以收受存款一项为唯一之特色”。
47
因此

引起了他的兴趣，进而他在“穷数周之力，搜集大小公司 100 家之资料”之后，“撮取其各

项关系科目试作研讨”，讨论和分析了包括存款借款问题在内的中国企业的资本构造情况。 

从他收集的这 100 家公司的时间段来看，“远以民国 21 年为始，近迄民国 28 年为止”。

而从区域划分，这 100 家公司所在的地区，除“上海市一处居其大半，计占 63 家外”，还

“包括苏、浙、冀、鲁、晋、皖、鄂、豫、川等九省及香港地区”。“其中江苏省计占 14

家，其次为浙江省计六家，再次为河北、山东、山西三省各计 3 家，再次为安徽、湖北两省

及香港等 3处各计 2 家，河南、四川两省最少，各有 1 家，总数为 100 家”。从其“所营事

业”来看，“大体而论，制造事业约占 7 成，其他不及 3 成”。从企业资本情况看，他将所

调查企业的资本在 300 万元以上的划为第一级，100 至 300 万元间的划为第二级，50 至 100

万元间的划为第三级，资本在 50 万元以下的为第四级。 

表 1                  100 家公司的行业分布 

行业种类 家数 

纺织工业 36 

其中：棉纺织业 29 

其它纺织业 7 

化学工业 14 

                             
46
 、“实业部训令，奖励储蓄造成资本”，《申报》，19931 年 2 月 26 日，第 13 版。 

47
 、下引除特别标明者外，均引自王宗培“中国公司企业资本结构的分析”，载《金融知识》第1卷第3期，1942年5月版。转

引自陈真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四辑，三联书店1961年版，第59－7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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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用事业 10 

饮食品制造业 9 

造纸印刷业 8 

其它制造工业 6 

百货贩卖业 6 

交通运输业 6 

煤矿及盐垦 5 

合计 100 

 

可以说，王宗培调查的这不同区域、不同行业、不同资本等级的企业资本构成的调查资

料，从时间段、覆盖面和资本等级分布状况看，都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和典型性，因此是现今

留存下来的不可多得的分析当时企业资本构成状况的珍贵资料。特别是他调查企业资本构成

问题时，是以 1932 年为其上限，以 1939 年为其下限，正好是南京政府发布禁止商号企业吸

收社会储蓄禁令之后，因此他的调查资料，对于我们观察和分析南京政府禁令之后，企业吸

收的存款在当时中国企业资本构造中所占的地位和作用，更是难能可贵的分析资料。 

由于王宗培 “深感我国公司企业之资本构造，与欧美先进国家显有不同”，“尤以收

受存款一项为唯一之特色”，因此他对企业吸收存款问题特别给予了关注。 

他对中国近代企业吸收存款的总体看法是：“我国以国情迥异，金融制度又未臻完善，

普通之公司商号皆自行吸收存款，以为资金之调节。”“吸收存款为我国企业界特异之现象。

但其运用几普及于各种企业及工商组织”。“其历史悠久基础厚实者，存款在运用资金中所

占之地位亦更见重要”。“以其重要性言，有时且驾凌（银）行（钱）庄借款而上之”。对

于企业商号吸收社会存款，王宗培将之按狭义和广义进行了划分：“普通公司商号之存款，

其解释可分为狭义与广义两者。就狭义者言，则以活期或定期性质之存款为范围。而广义之

存款，凡属董事股东之垫款，职工之储金，个人之借款等皆属之。而我人之研究对象，亦以

后者为准绳”。他进而对这些企业吸收的存款性质和特点进行了分析：“存款虽有定期活期

之区分，然而研究其通常性质，则具通知存款之意味。既无订定之期限，而取款辄须先期通

知，约期提取，此与普通之定期及活期存款显有不同”。对于企业商号吸收社会存款的原因，

他的看法是，“若试究其通行之原因，仍以我国金融机关不发达，与夫长期赊帐制度为两大

主因。以致社会资金，失其调节，工商业不得不自拓门径，张罗资金，以供周转上之所需”。

他进而认为，“至今全国之重要厂商，往往有以资力充沛，常存不欠（即俗称之多单），称

著于金融同业。然而试观其营业报告之所载，存款科目在负债方面之地位固极重要也”。 

为使自己的分析更加客观，他首先将“未能尽合于常态”的 22 家企业剔除。这 22 家企

业被剔除的原因属于：“曾经公开招揽存款者”、“公司之借款及存款均呈冻滞状态者”、

“新设立或新改组之公司”，以及“不吸收存款，亦不调用银行借款”
48
的企业。在剔除掉

这“未能尽合于常态”的 22 家企业后，王宗培根据剩余的 78 家企业的调查资料，作出了统

计表 2，根据原有的 100 家企业和调整后的 78 家企业的资料，作出了统计表 3。现在我们就

根据这两个统计表来具体的进行一下观察： 

表 2       调整后之 78 家企业自有资本与借款及存款百分比统计表 

等级 家数 自有资本 借款及存款 总数（元）

                             
48
 、“曾经公开招揽存款者”被剔除的原因是因其“公开吸收存款，数量自巨，理应分别剔除，而减少其影

响”。这样的企业包括荣家的申新、茂新和福新公司、上海及香港两永安公司、新新公司、世界及大东书

局等 6家。借款及存款均呈冻滞状态者是指公司因“营业亏负，周转困难，无力偿付，以至借款存款均呈

冻滞状态者”，包括先施公司、六合沟煤矿、宁绍商轮等 11 家。“新设立或新改组之公司”是因设立未久

或改组，“信用未孚，根基未固，不易获取大量之借款存款，亦不应计算在内”。这样的企业有 5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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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额（元） 百分数 金额（元） 百分数 

第一级 15 103604922 65.37 54884467 34.63 158489389

第二级 26 49306577 64.18 27523691 35.82 76830268 

第三级 17 11788455 57.12 8848915 42.88 20637370 

第四级 20 4547630 53.08 4019523 46.92 8567153 

合计 78 169247584 63.98 95276596 36.02 264524180

 

 从统计表 1看，自有资本的多与少，恰与借款及存款的百分数成反比。也就是说，资本

数越多，借款和存款数越少；资本数越少，借款和存款数所占的比例就越高。 

表 3                 存款对自有资本之比较表             单位：元 

原有数字（原有 100 家企业数字） 调整数字（78 家企业数字） 等级 

自 有 资 本

数 

存款数 存款对自有资

本之比例 

自 有 资 本

数 

存款数 存款对自有资本

之比例 

第 1级 184302146 41829106 22.70 103604922 20149751 19.45 

第 2级 56977706 14151715 24.84 49306577 13374902 27.13 

第 3级 15114091 5025432 33.25 11788455 3764750 31.93 

第 4级 5812824 2665305 45.85 4547630 2220601 48.83 

合计 262206767 63671558 24.28（平均） 169247584 39511004 23.34（平均）

 

 从统计表 3看，无论是调整之前的 100 家企业的数字，还是调整后的 78 家企业的数字，

存款在与企业自有资本的比例上，都呈现出一种共同的特点，这就是资本数越少的企业，存

款数字在企业中所占的比例越高，呈现出一种明显的反比例趋势。这种趋势与统计表 2 的趋

势大体一致。显现出来的特点是：资本力量薄弱的公司，信用力也弱，不易获得银行钱庄的

借款，因此“只得仗公司当局之个人信用，招揽存款，以充公司周转上之运用”。这就是随

着第 4 级到第 1 级资本逐渐递减而存款数逐渐递增的原因。 

 从上引王宗培的调查资料中，我们可以看出：其一，存款对于中国近代企业来说相当重

要，不管是资力雄厚的大公司还是资力薄弱的小公司，存款在其中都占有重要地位，特别是

对于小公司来说，存款一般要占其自有资本的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其发挥的作用自然不需

多言。其二，在 1931 年南京政府颁布禁令后，企业吸收储蓄存款的现象一直存在，对此，

王宗培的看法是：“犹忆民国十七、八年间，上海之普通公司，颇有设立存款部，公开登报

招揽存款者，而犹以上海永安公司之银业部最称发达。其后以弊窦丛生，存户担保不实，经

政府明令取缔，于是普通商号公开吸收存款之风气，始见稍杀。然而上海市政当局，认为普

通公司商号运用自己资本，而不收受存款者十不得一，深恐严格取缔，影响商业前途。爰经

订定取缔商店收受存款变通办法二项，凡遵照该项办法办理者，得免予取缔。此乃就商人习

惯中，略寓限制之意”。但是，“我国普通公司商号收受存款之性质，亦于此可见矣”。 

 

五、小结 

 

 通过以上对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企业商号吸收社会储蓄存款，以及南京政府对此

出台禁令的前前后后的叙述和分析，我想我们至少可以得到以下几点结论： 

 首先，企业商号吸收社会储蓄在中国具有悠久传统，在农业社会中就长期存在，当近代

中国向工业化社会发展转型时，尽管近代机器工业已经出现，但是这种传统依然得以延续并

发挥作用，在形式、规模和重要性方面甚至超过以往年代。 

  其次，对于具有悠久传统的制度，哪怕只是约定俗成的不成文制度，政府在要求其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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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变时也必须慎重对待，如果没有相应的配套措施和政策，则效果一般不会好，甚至会落到

成为一纸空文的结果。 

 第三，这种企业商号吸收社会储蓄存款的现象证明，在中国社会中，资金的运行方式有

与其他国家不同的传统和特点，特别自由和特别富于活力，相对于证券交易所等资本市场和

银行钱庄等金融机构而言，企业吸收存款自筹运作资金，不仅是现实存在，而且还能够占据

重要地位并发挥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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